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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高国资发〔2019〕35号 

 

关于编报 2020年度高新区本级 

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配置计划的通知 

 

机关各局（室）、各事业单位、驻区机构： 

为了规范高新区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，优化资

产结构，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益，构建节约型政府，根据《大

连高新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大高管发

〔2012〕57 号）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现就编报 2020 年

度高新区本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配置计划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配置原则 

1、严格执行法律、法规和有关规章制度； 

2、与行政事业单位履行职能需要相适应； 

3、科学合理，勤俭节约； 

4、严格按标准配置； 

5、调剂、租赁、购置相结合； 

6、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。 

二、配置项目 

资产配置计划按照项目分别进行填报，具体包括通用设备

和专用设备两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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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通用设备 

指单位开展工作必须配置的办公家具、办公设备。配置数

量、单价及使用年限标准按照《大连高新区本级行政事业单位

通用资产配置标准（2016版）》文件执行。 

（二）专用设备 

指单位开展工作需要配置的具有专门性能、专门用途的设

备，按照具体项目进行填报。 

三、配置类型 

（一）新配资产 

各单位因如下原因需要配置资产的，应先通过单位或部门

调剂解决，确实无法调剂解决的，可以申请新配资产。 

1、单位新设或合并； 

2、增设内部机构和人员编制； 

3、增加工作职能； 

4、难以与其他单位共享、共用现有资产； 

5、召开重要会议、举办大型活动及开展临时性工作等。 

（二）更新资产 

现有资产如达到或超过规定使用年限且因毁损程度、技术

升级等因素确实无法继续使用的，可以申请更新资产。 

四、编报程序 

（一）各单位根据机构人员、业务需求、资产存量、配置

标准等情况，编制单位基本信息表（单位名称、地址、人员编

制数、实有人员数、资产管理机构及管理人员等）、资产配置

计划表（包括项目名称、资产名称、技术参数、参考品牌型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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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量、单价、金额、拟配置时间、配置类型等）、情况说明，

提供依据文件（国家、省市区有关文件），报主管部门初审。

直属事业单位和驻区机构直接报送区国资办。 

（二）主管部门根据本机关及下属单位有关情况，对资产

购置项目进行初审，汇总后报区国资办。 

（三）区国资办根据主管部门初审意见，结合单位人员编

制、业务职能及工作计划、资产存量状况及配置标准等情况进

行审核，会同区财政局落实资产采购计划，在此基础上汇总编

制资产配置预算，报经管委会批准后通过部门预算下达执行。 

（四）除年度内新设单位、新增职能、突发事件、上级临

时工作、管委会特批等原因可以追加资产配置计划外，2020年

度预算执行过程中原则上不审批其他资产配置计划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各部门、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按照要求认真部署，精心安

排，切实把资产购置计划做深、做细、做透，做到应编尽编。 

对应编未编、未按规定时间内上报的资产配置计划，原则

上将不予审批。 

六、报送时间和要求 

单位基本信息表、资产配置计划表、情况说明、依据文件

在 2019 年 11 月 8 日前报区国资办。所有纸质文档均使用 A4

纸。电子文档通过高新区电子政务网短消息发送。 

七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

联系人：李媛 李庆 

联系方式：88149161 8479440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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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、2020年度高新区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基本信息表 

2、2020 年度高新区本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配置计

划表 

 

 

 

高新区国资办 

 

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大连高新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   2019年 10月 30日印发 


